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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481民初2393号
包水良、章建忠：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成峰实业有限公

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239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包水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620000元及违约金，被告章建忠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
理费10010元、公告费560元由包水良负担，由章建忠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417号

章海霞：本院受理原告张龙诉被告章海霞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章海霞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桐乡市
人民法院乌镇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31号

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晓林诉
被告黄万峰、崔远远、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科
慧网络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董年青、候彩兰、康亚利、董宸磊、
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
被告浙江天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的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953号

李称意：本院受理的原告彭发金与被告李称意的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李称意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彭发金劳务报酬5222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610元，由被告李称意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316号
李影利：本院审理原告彭月梅与被告李影利义务帮工

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523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一、李影利赔偿彭月梅医疗费用13784.8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彭月梅的
其余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29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850元，由彭月梅负担90元，由李影利负担760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限李影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1171号

原乡安吉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曹培俭与
被告原乡安吉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523民初1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乡安吉旅游
管理有限公司返还曹培俭履约保证金265万元及利息(自
2017年12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案件受理费28000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28560元，由原乡安吉旅游管理有限公
司负担，限原乡安吉旅游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746号

朱文扬：本院受理的原告于涵之与被告朱文扬之间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内和三
十日内。定于2022年10月24日上午9：40在浦江县人民
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8)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871号

童坚松：本院受理原告石红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
初18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童坚松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石红艳借款本金80000元及
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8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23%自
2019年2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4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298
元，由被告童坚松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向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916号

徐林花、徐明定：本院受理原告陈建利与被告徐林花、
徐明定追偿权纠纷一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191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徐林花、徐明定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建利代偿款233426元及逾期
付款损失（以233426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3月
3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建利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0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452元，由被告徐林花、徐明
定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243号

叶莉梅：本院受理原告林闽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424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6300元；2、判令被告
按照月息20%的标准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损失(自2020年
6月3日起至还款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
月20日9时15分在本院智造新城人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852号

方涵璐：本院受理原告周瑞诉被告方涵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1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907号

杨治平：原告陈圣海与被告杨治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802民初9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治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陈圣海借款180000元整；
本案受理费39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4460元，由被告
杨治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交纳，逾期强制执行。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7039号

沈笠：本院受理原告裴婧砚诉你人格权纠纷一案，因
你长期外出，地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定被告停止侵害原告的
肖像及家人玷污、丑化等不良行为，消除影响，并且补偿原
告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十五日内，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计算，
你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民四庭提交证据材料，在举证期
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
十月十日上午十时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3294号

裘金城：本院受理的原告台州星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与你、林君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3294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裘金城、林君杰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台州星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管
理服务费27000元；二、驳回原告台州星盟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925元，由原告台州星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450元，被告裘金城、林君杰负担475元；公告费560元，由
被告裘金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389号

舒浩（3308021994****4417）：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与被告舒浩、董希杰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291民初13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112号

贾小飞(公民身份号码4103241991****2817)：
本院受理原告朱小勇与被告贾小飞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
初11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4892号

乐清市城东熊大整体橱柜店、熊长根：原告乐清市城
南婺清木门厂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489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3989号

嘉兴博财一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云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402民初398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051号

钱炳西：本院受理原告韩林祥诉被告钱炳西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钱炳西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十四
时在桐乡市人民法院乌镇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两所”）为了实施律所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律师服务业，
实现资源互补，加快实现律师事务所规模化、品牌化、专业
化，经协商一致，现就两所合并及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清
算、注销事宜公告如下：

一、两所自愿合并，由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
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

二、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自2022年8月15日起停止
执业。由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到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办理
相关债权申报事宜。

三、两所合并，浙江胜平所律师事务所同时注销。注
销后，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等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
代表人印鉴、所函、业务合同、介绍信等印章、资料全部失

效。两所合并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浙江金奥律师事
务所享有和承担。

四、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的注销及两所合并，需经原
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依法行政许可后生效。

五、原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与浙江金奥律师事
务所重新签订聘用合同。

六、两所原有的全部文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各种
账目、账簿、案卷、档案等）均由合并后的浙江金奥律师事
务所继续保管、承续。

特此公告。

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
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

2022年8月16日

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 浙江胜平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
当事人：直戒坛寺巷4号1单元101室违法建筑搭建人
违法建设地址：直戒坛寺巷4号1单元101室东侧城市
道路

位于直戒坛寺巷4号1单元101室东侧城市道路上搭
建的构筑物（台阶），面积2.4平方米，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构筑物。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法作出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请上述当事人在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天水街

道办事处依法接受调查处理。
公告期限届满仍未能前来接受调查处理的，本机关将

依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奇敏
联系电话：0571-88250685
天水中队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百井坊巷81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天水街道办事处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限期接受调查处理公告

因绍兴晨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违约，杭州懋光实
业有限公司已经发函解除与绍兴晨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现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浙江
雅吉针织有限公司等相关债权【即（2013）绍越商初字第
1793号】、浙江伟丰塑业有限公司等相关债权【即（2013）绍
越商初字第1094号】、绍兴一奇皮塑有限公司等相关债权

【即（2014）绍越商初字第1079号】、浙江力宏电器有限公
司等相关债权【即（2014）绍越商初字第1188号】、上虞市
星盛铜材有限公司等相关债权【即（2013）绍越商初字第
1875号】的债权人，公告要求上述债务相关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
院判决文书确定的义务。 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6日

公 告

根据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双盟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双盟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
权利），已于2022年8月12日依法转让关于浙江雅吉针织
有限公司相关债权【即（2013）绍越商初字第1793 号所确认
的全部权利】,浙江伟丰塑业有限公司相关债权【即（2013）
绍越商初字第1094号所确认的全部权利】,绍兴一奇皮塑有
限公司相关债权【即（2014）绍越商初字第1079号所确认的

全部权利】,浙江力宏电器有限公司相关债权【即（2014）绍
越商初字第1188号所确认的全部权利】,上虞市星盛铜材有
限公司相关债权【即（2013）绍越商初字第1875号所确认的
全部权利】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浙江双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浙江双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
书确定的义务。 杭州懋光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6日

公 告

杭州建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曹
安娜、王佳、王燕、李亚南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22）1357、1344、1377、135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
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6日

仲裁公告

德清县人民法院根据股东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5月26日裁定受理浙江德远地理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远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
于2022年6月20日指定湖州正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
任浙江德远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的清算
组。现清算组依照法律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德远公司的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的性质、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交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逾期申报债权
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二、德远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逾期清偿
或交付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德远公司清算义务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等）应积极配合清算组进行清算，并承担如下义务：
1、妥善保管并移交所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册、账簿、
文书等与公司有关的所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
求进行工作，如实回答询问，完成清算组交办事项；3、人民法
院认为其应当办理的其他事项。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
导致清算工作无法推进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清算组通讯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永安街
148号四楼，湖州正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夏
雯，联系电话0572-8067325，13655825637。

特此公告。 浙江德远地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2年8月16日

公告

（2022）1号
周岳云：根据遂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遂政房补决﹝2021﹞2

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你名下坐落于妙高街道北街十一
弄 2 号 203 室的房屋已被征收，征收补偿款共计人民币
1028034.10元（大写：壹佰零贰万捌仟零叁拾肆元壹角零
分）。经遂昌县昌启城开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上述征收补

偿款现已提存于我处。请你接到本通知后持本通知书、本
人身份证件到我处领取。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从提存之
日起满五年）不领取，上述征收补偿款将根据法律规定归国
家所有。

我处地址：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平昌路95号遂昌
县司法局二楼。

联系电话：0578—8129114、8527550
浙江省遂昌县公证处

领取提存物通知书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2”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323；净吨
位：180；船长：44.45米；型宽：7.0米；型深：3.85米；造船地
点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6
年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
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73”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223；净吨
位：124；船长：42.0米；型宽：6.6米；型深：3.5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岱山/岱山县闸口船厂；建造完工日期：2014年
7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
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6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岱渔运01555”船；船籍港：岱山；船舶
种类：捕捞辅助船；生产方式：收鲜船；总吨位：180；净吨
位：100；船长：36.95米；型宽：6.0米；型深：3.0米；造船地点
及建造厂：台州/台州市路桥繁兴船舶修造厂；建造完工日
期：2002年8月22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
县高亭镇山外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2（陈）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6日

臻韵（杭州）丝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戴宜群、
施旭燕、黄淑仙、吴慧珍、吴慧丽、朱秀梅、李亮、张翠术、王
明倩、洪芬、王双爱、王小娟、汪小燕、沈天河、杨德侠、孙
丽、余美英、支静、李智位、汤新姣、马书廷、余美红、余仙
红、郑菊花、莫爱琼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
仲 案（2022）1775、1776、1777、1778、1780、1784、1785、
1786、1787、1788、1789、1790、1792、1797、1876、1882、1883、
1884、1885、1886、1903、1904、1948、1971、2095号仲裁裁决

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洪芬、汪小燕、余仙红诉你单位的裁决为终
局裁决，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裁决。其余申请人诉你单位的裁决为非终
局裁决，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6日

仲裁公告


